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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为贯彻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细则的通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推进数字化监管行动计划的通知》《深圳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应急管理领域监督检查计划》（以下简称《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确保本年度“双随机、一公开”计划有序开展，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依照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战略，全面贯彻落实“放管服”相关改革要求，坚持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协同推进，持续推动双随机监管与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综合监管深度结合，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逐步使“双随机、一公开”成为实施年度监管执法工作计划以及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治理、暗查暗访等监管执法活动的主要方式，有效防止选择性执法、执法不透明、执法不公等现象，助力提升我市安全生产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依法实施。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坚持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遵循执法程序，落实执法责任，确保“双随机、一公开”执法工作依法顺利推进，实现“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活动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2.坚持公开透明。及时、主动、规范公开安全生产监管执法随机抽查对象、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等信息，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强化社会监督，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坚持协同推进。依托深圳市安全生产执法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市执法信息系统”），充分利用现有安全生产监管信息数据，与分类分级和属地监管需求相协同，与市场监管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及信用信息平台相衔接，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务求实效。并强化部门联合监管，鼓励将更多抽查纳入跨部门联合检查，积极响应其他部门的联合检查计划。
4.探索信用和风险监管模式。以信用和风险为基础抽取检查对象，原则上，一般监管领域以信用等级为基础，特殊重点领域以风险类别为基础实施差异化监管，按照检查对象的风险程度由高到低、信用等级由低到高进行依次抽取。原则上，对信用良好的非重点监管对象“无事不扰”，探索采取“事件触发式”监管，当出现举报投诉、转办交办等线索的时候才上门；对信用风险一般的监管对象，按照总量的一定比例进行抽查；对违法失信、风险较高的非重点监管对象，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按照总量不低于50%的比例进行抽查。
二、抽查工作计划安排
根据《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在非煤矿山企业、危险化学品和化工医药企业、高信用风险工贸企业等监管领域共抽取10家检查对象。自2026年4月至9月，由安全监管和执法处于每月初通过市执法信息系统“计划管理——随机计划”功能模块，在企业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在全局执法人员名录库（不包含法规和宣传处承担行政执法案件法制审核任务的执法人员）中随机抽取执法人员（每个检查对象至少对应抽取2名执法人员），并统一发布该月度“双随机”抽查任务，选定的执法人员原则上应于当月内完成执法任务，确有困难无法于当月内完成任务的应提前向安全监管和执法处沟通说明理由。
“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根据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的抽查任务响应情况、“随信齐查查”及其他监管部门来函联合检查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开展。
三、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要求。严格落实《深圳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要求，按照“谁执法、谁录入、谁负责”原则，及时通过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数据采集系统做好执法结果填报工作（行政处罚的执法结果信息应在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填报，执法检查、采取强制措施等其他执法信息在20个工作日内填报）。
（二）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严格履行《深圳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利用现场执法记录仪、执法终端、照相机等设备，通过文字、音像等方式记录监督检查行为，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追溯管理。特别是要根据要求，对查封扣押财产、强制拆除、举行听证、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等涉及重大财产权益、容易引发争议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应进行全过程无间断音像记录，并由执法人员协商明确专人对全过程记录的音像资料及检查文书资料进行归档与保存。
（三）规范开展监督检查和执法办案。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开展执法活动，按照《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5年版）、《深圳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监察程序指引》《深圳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应急管理领域监督检查工作指引》等有关要求，使用市执法信息系统开展监督检查和案件办理，全面规范“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执法程序，提高执法工作水平，有效防范执法办案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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